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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行政审批服务项目即办件目录（共29个部门92个项目）

二十、信阳市体育局（

1

项）

1

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1.

个人申请，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审批表；

2.

二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合格证原件和复印件；

3.

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复印件；

4.

其他材料（学历证
书复印件；荣誉证书复印件）。

二级运动员：

1.

交验身份证原件，收取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2.

《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

1

式
3

份；

3.

成绩
证明材料（秩序册、成绩册、获奖证书复印件及运动员注册证或参赛证）

1

份。

二级裁判员：

1.

裁判员等级申报表一式
3

份；

2.

本人近照两张。

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

二级运动
员
.

二级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标准 许可项目 《体育法》第二章第十一条、第四章第三十一条；国家、省体育局关于
印发《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窗口受理

-

审查申报材料上报省体育局审核
-

办理或退回
-

发文 不收费

二十一、信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

项）

1

2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

人防工程技术档案资料备案

许可项目

服务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二条；《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二、十四条；中发

[2001]9

号文件第九条；豫发
[2002]9

号文件第二条第二款；

[2003]

国人防办字第
18

号文件第四十八、五十四条

[2003]

国人防办字第
18

号文件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三十九条、五十八条，

[2002]

豫防办
148

号文件

申请—受理—审查———批准（需减免收费的上报省人防办决定）

申请
-

受理
-

决定

建设单位填写《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申请书》（加盖公章）

1.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加盖公章、原件一份）；

2.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加盖公章、原件一
份）；

3.

工程施工许可证（加盖公章、复印件一份）；

4.

人防工程立项批复（加盖公章、原件一份）；

5.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加盖公章、原件一份）；

6.

施工单位工程质量竣工报告（加盖公章、原
件一份）；

7.

设计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加盖公章、原件一份）；

8.

勘察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加盖公章、原件一份）；

9.

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加盖公章、原件一份）；

10.

规划、环保、公
安消防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使用文。

6

级以上（含
6

级）防空地下室的缴纳标准为
1700

元
/

平方米；

6B

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为每平方米
1100

元
/

平方米；

6B

级防
空地下室的缴费面积按地上总建筑面积的

4%

标准执行。

不收费

豫防办
[2009]100

号文件；信防办
[2009]86

号文件

二十二、信阳市司法局（

1

项）

国家司法考试报名服务 服务项目 《法官法》第五十一条；《检察官法》第五十四条；《律师法》第六条；《国家司
法考试实施办法》

1.

初审；

2.

录入个人信息；

3.

摄像。

1.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未换领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的报名人员，可持第一代有效居民身份证报名）；

2.

本人学历证书（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
件；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外国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报名时须同时提交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证明；

3.

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且要求享受放宽
地方政策的报名人员，报名学历条件可放宽为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报名时须提交户口簿（打印
版）， 报名表中填写的户籍代码与户籍证明上的户籍地一致。

不收费

二十三、信阳市物价管理办公室（

2

项）

价格调节基金征收

价格服务收费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价格法》；《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国务院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
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价格调节基金制
度的决定》

《关于规范全省价格服务书收费问题的通知》

无

无

无

无

见文件

见文件

信政
[1992]2

号、信政办
[2001]5

号信
政文

[2003]103

、信政文
[2006]1

号

豫发改收费
[2005]1107

号

二十四、信阳市旅游局（

2

项）

导游人员从业资格初审

导游证核准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国务院《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三条

国务院《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六条、七条

市局初审，省局统一组织考试，国家旅游局委托省旅游局颁发导游员资格证书。

县区局受理、市局审核、省局颁发。

1.

学历证明（复印件，

3

份）；

2.

身份证明（复印件，

3

份）。

新办：

1.

《申请导游证登记表》（原件
3

份）；

2.

导游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3

份）；

3.

学历证明、身份证复
印件（复印件

3

份）；

4.

旅行社或导游服务中介机构签订的正式劳动合同（复印件
3

份）；

5.

申请人的
照片（原件

4

份）；

6.

申请人电子版照片。调动：

1.

《申请导游证登记表》（原件
3

份）；

2.

导游员资格证
书（复印件

3

份）；

3.

学历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
3

份）；

4.

旅行社或导游服务中介机构签订的
正式劳动合同（复印件

3

份）；

5.

申请人的照片（原件
4

份）；

6.

申请人电子版照片；

7.

原工作省辖市
旅游局开具的同意调出证明。

省局收报名费，每年标准不一样（市旅游局代收，报名结束
后统一转交省局账户）

不收费

省局

二十五、信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1

项）

核发《残疾人证》 审批项目 《残疾人保障法》 窗口受理、发证
1.

个人申请；

2.

残疾鉴定证明；

3.２

寸照片
２

张；

4.

身份证复印件；

5.

单位或村、居委会证明。 不收费

二十六、信阳市工商局（

1

项）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许可项目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

受理、核准 1.

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2.

投资人的资格证明；

3

、其它有关文件、证件。（详见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申请书）

不收费

1

1

2

1

2

1

1

1

2

3

4

5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

特种设备检验收费

计量收费

纤维检验收费
条码印刷品委托、仲裁检验费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标准化法》

省发改委、财政厅豫发改收费
[2005]610

号；国家物价局、财政部价费字
[1992]268

号；省物价局、财政厅、劳动厅豫价市
[1992]88

号；省物价局、财政
厅、劳动人事厅豫价市字

[1990]27

号；省财政厅、发改委豫财综
[2004]63

号

《计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标准化法》

二十七、信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5

项）

实验室检验

现场受理、电话受理、现场检定

现场受理、电话受理、现场检定、实验室检定

现场受理、电话受理、现场检验、实验室检验
实验室检验

1.

委托合同原件
1

份；

2.

委托人身份证或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3.

检验产品名称、项目、检验方法、

对结果的要求。

1.

申请书原件一式
2

份；

2.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计量器具检定
/

校准收发单，原件一式两份

委托协议书，原件一式两份
申请书

按实际发生收取

按实际发生收取

按实际发生收取

按检验项目收取
300

元

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价费字
[1992]

496

号；省物价局、财政厅、技术监督
局豫价费字

[1993]104

号

豫价市字
[1990]27

号； 豫价市字
[1992]88

号；价费字
[1992]268

号；豫
财综

[2004]63

号；豫发改收费
[2005]

610

号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豫发改收费
[2005]

1324

号；豫发改收费
[2006]948

号
豫价费字

[1993]104

号
省财政厅、计委豫财综

[2003]74

号

1

二十八、信阳市国家税务局（

1

项）

车辆购置税征收 服务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条例》

申请—受理—打印完税证明及税票

1.

车主身份证明：（

1

）《居民身份证》（含居住、暂住证明）或《居民户口簿》或军人（含武警）身份
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居民，提供入境的身份证明和居留证
明原件及复印件；（

3

）外国人，提供入境的身份证明和居留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

）组织机构，

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

车辆价格证明：（

1

）境内购置车辆，提供《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报税联原件及复印件）或有效凭证；（

2

）进口自用车辆，提供《海关关税专用缴款
书》、《海关代征消费税专用缴款书》或海关《征免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

车辆合格证明：（

1

）

国产车辆，提供整车出厂合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

）进口车辆，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货
物进口证明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或《没收走私
汽车、摩托车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如不易确定具体车辆型号的，纳税人须提供《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复印件；

4.

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以
上除发票外，复印件均为

1

份，原件核对后退还。

（一）依购买价款和价外费用：车购税
=

购车价款（不含税
价）

×10%=

购车价款（含税价）

/1.17×10%

（二）依最低计
税价格扣税：车购税

=

最低计税价格
×10%

《车购税条例》《车购
税征收管理办法》

1

2

3

4

二十九、信阳市地方税务局（

4

项）

契税征收

税务登记证核发

车船税

存量房销售征税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契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财税
[2010]94

号

《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河南省车船税实施办法》

《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土地
增值税》；《印花税》等有关法律及条例

纳税人带申报材料来窗口办理

申请、受理、审批、发证

申报、受理、完税

申报———受理———完税

1.

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房屋拍卖成交确认书；二手房双方购买协议；原房产证；二
手房评估报告；上次契税完税凭证；房屋拆迁安置证明；房主身份证；征收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

2.

土地：单位机构代码证或身份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政府批文）；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

协
议）；原土地使用证；招、拍、挂成交确认书；土地评估报告；上次契税完税凭证；征收机关要求的
其他材料。

按《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要求

行车证等有效证件

原房屋所有权证及复印件、卖方原购房发票及复印件、房屋产权买卖合同协议及复印件、双方
身份证及复印件、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十九、信阳市卫生局（

6

项）

1

2

3

4

5

6

卫生防疫服务

卫生监督防疫收费

医疗事故鉴定费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收费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

社会自愿性培训收费

服务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食品安全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
《食品安全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第九条

《河南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管理办法》

《河南省社会自愿性培训收费管理办法》

受理、服务、收费

受理、收费

受理、鉴定、结论、收费
网上报名

-4

月份现场报名
-

审查合格
6

月份发准考证
-7

月份、

9

月份考试
-12

月份出成绩
-

省卫
生厅发资格证

网上报名、现场确认

受理、收费

专业人员日常监督检测检验

专业人员日常监督防疫收费

递交申请

1.

二寸照片；

2.

本人身份证；

3.

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4.

试用机构出具期满一年并考核合格证明；

5.

医师资格证书；

6.

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7.

执业时间和考核合格证明；报考所需的其他材料。

各级医疗机构由单位统一组织报名，统一上交各种资料。

学历证明、身份证等其他报考材料

多项标准（各标准不一样）

354

项（各标准不一样）

2000

元
/

例
执业医师考试收费：

255

元
/

人； 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收费：

245

元
/

人

25

元
/

科

[1992]

价费字
314

号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

[1992]

价费字
314

号；省物价局、财政厅、卫生厅豫
价市字

[1989]110

号；

[1991]87

号
省发改委、财政厅豫发改收费

[2004]

1841

号

豫政
[2008]52

号；豫卫规财
[2009]20

号

豫政
[2008]52

号；豫卫规财
[2009]20

号

豫计收费
[2003]2304

号

契税一般税率为
4‰

；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
于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
同）唯一住房的，减半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

90

平米及以
下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减按

1%

税率
征收。

不收费

1.

乘用车（按发动机气缸容量）排气量分档：

1.0

升（含）以
下的每辆

180

元；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
300

元；

1.6

升以
上至

2.0

升（含）的每辆
420

元；

2.0

升以上至
2.5

升（含）的每
辆
720

元；

2.5

升以上至
3.0

升（含）的每辆
1500

元；

3.0

升以上
至
4.0

升（含）每辆
3000

元；

4.0

升以上的
4500

元（核定载客
人数

9

人（含）以下）。

2.

商用车：客车中型每辆
480

元（核定
载客人数

9

人（含）以上
20

人以下，包括电车）；客车大型每
辆
600

元（核定载客人数
20

人（含）以上，包括电车）；货车
整备质量每吨

84

元（包括半挂牵引车）；三轮汽车整备质
量每吨

60

元；低速载货汽车整备质量每吨
60

元。

3.

挂车整
备质量每吨

42

元；其他车辆整备质量每吨
84

元（不包括拖
拉机）。

5

、摩托车每辆
40

元。

营业税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7%

、教育费附加
3%

、个人所
得税

20%

、土地增值税
30%-60%

、印花税万分之五有关法
律及条例

《契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

财税
[2010]94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

《河南省车船税实施办法》

《税收征管法》

十五、信阳市农业局（

3

项）

1

2

3

国内植物检疫收费

农作物种子检测收费
种子质量仲裁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三条、四十四条

1.

材料受理；

2.

审查和决定。

1.

材料受理（委托协议书）；

2.

出具结果并收费。

1.

受理；

2.

审查；

3.

录入；检验。

1.

《农作物调运检疫申请书》；

2.

省间调运的提供调入地省级检疫机构或其授权地、县检疫机构出具
的《农业植物检疫要求书》；

3.

产地检疫合格的以《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

4.

产地检疫：《农
业植物产地检疫申报单》。

1.

申请种子委托检验、仲裁检验申请人填写种子检验委托协议书；

2.

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有检验机
构组织抽查并填写种子检验抽样单。

1.

仲裁申请书；

2.

质量质检报告。

调检：

0.6%-0.8%

；产检：

0.4%-0.6%

20-750

元不等
每检验区按纠纷额

2%

至
5%

收取

按货值比率

豫计收费
[2001]1458

号
豫计价费

[2001]1458

号
十六、信阳市畜牧局（

9

项）

1

2

3

4

5

6

7

8

9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核发
兽药委托检验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委托检验
动物防疫收费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收费
实验室检验项目收费
配种繁殖收费

动物剖检

动物诊断治疗

许可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动物防疫法》第三十条、三十八条第一款
《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动物防疫法》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条和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动物防疫法》第九条
《种畜禽条例》第四十四条

《动物防疫法》

《动物防疫法》第五十条

经检疫合格，发检疫证书
样品送检、通知行政相对人领取检验结果、归档资料
样品送检、通知行政相对人领取检验结果、归档资料
行政相对人申请、现场防疫、开具动物防疫证明、归档资料
行政相对人申请、现场检疫、开具动物检疫证明、归档资料
样品送检、通知行政相对人领取检验结果、归档资料
现场配种

样品送检、通知行政相对人领取检验结果、归档资料

现场诊疗

口头申报。

口头申请，现场抽样或送达。

现场取样。

口头申报。

口头申报。

现场送样。

口头申请。

口头申请。

口头申请。

根据检疫项目不同不等
根据检验项目不同不等
根据检验项目不同不等
根据防疫项目不同不等
根据检疫项目不同不等
根据检验项目不同不等
根据畜种不同不等

根据检验项目不同不等

根据治疗项目不同不等

豫价费
[1993]107

号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价费字

[1992]452

号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价费字

[1992]453

号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价费字

[1992]452

号
豫价费

[1993]107

号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价费字

[1992]452

号
河南省财政厅、 物价局畜牧局豫价
费字（

1993

）字第
107

号
河南省财政厅、物价局、畜牧局豫价
费字（

1993

）字第
107

号
河南省财政厅、物价局、畜牧局豫价
费字（

1993

）字第
107

号
十七、信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

项）

1

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 服务项目 《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
29

号）第四条 填写申请书及备案登记表—窗口受理—承办—勘验—批准—办结 1.

备案申请书；

2

、备案登记表；

3.

相应美术品经营专业人员的相关证明；

4.

工商营业执照；

5.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具体咨询窗口）。

不收费

十八、信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

项）

1

2

输卵（精）管复通术审批

县、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与
计划生育有关的临床医疗服务项目
审批

许可项目

审批项目

1.

输卵（精）管复通手术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

2.

生育证复印件（核后原件退本人，复印件留下）；

3.

男、女身份证复印件。

1.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设置批准书；

2.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房产权证明；

3.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机构设置平面图；

4.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科室设置情况；

5.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法人代表和主
要负责人、科室负责人及主要技术骨干名单、有关毕业证书、职称证书、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证书、

任职证明复印件；

6.

设备清单；

7.

有关规章制度；

8.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不收费

不收费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六、七、八、九条

凡符合条件（即已接受绝育措施，按照《河南省计划生育条例》和《实施细则》规定，符合再生育
条件且领取生育证书）的育龄夫妇，由申请受术者填写输卵（精）管复通手术申请表一式两份。

所在单位出具证明，主要负责人签名，加盖单位公章，按乡镇计生办核实后，经县计生委批准，

报市计生委登记、备案，对审批手续齐全者，由市人口计生委核发《输卵（精）管复通术手术许
可证》受术者凭许可证到本地或外地手术定点单位实施手术。

1.

由申请单位向审批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申请表、提供
相关申报材料；

2.

发证部门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签署审查意见；

3.

对符合要求
的审批部门组织

3

人至
9

人专家和管理人员按照国家计生委颁布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评
审基本标准》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设置标准》实地考察、核实，并对执业人员的基
础知识，基本技能进行考试、考核，然后提出书面评审意见；

4.

发证部门根据评审结果，服务需
求等情况作出是否准予执业及批准执业项目的决定。

（上接第四版）

1.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初级收费：

42.5

元
/

人科；

2.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中级收费：

62.5

元
/

人科；

3.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高级收费：

100

元
/

人科。


